
附件3
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計畫配合款實支數明細表
計畫名稱：

計畫編號：

執行單位：

日期：

單位：新台幣元

製表員： 計畫執行人： 單位首長： 

主辦會計：

填表說明：

（1）實支數合計應與會計報告配合款實支數【(E)欄】相等。

（2）配合款單位有數個者，請依序分別填列。

（3）本表一式三聯，第1聯由防檢署業務單位用印後，送主計室存查，第2聯
由防檢署業務單位存查，第3聯由執行單位留存。

（4）請連同會計報告一併送回防檢署。

        防檢署計畫

計畫主辦人 科長

配合款單位名稱
執行單位

○○單位
○○單位

○○單位
○○單位

實支數

合計

○○單位
○○單位

○○單位
○○單位


